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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京林业大学文件  

 

 

北林外办发〔2016〕11号 

 

 

关于印发 

《北京林业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确保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计划的顺利执行，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外国文教专家经费管理，现将《北京林业大学外国文

教专家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

□        2016年 6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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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林业大学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办法》 
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外国文教专家的聘请及管理工作，参照教

育部、外国专家局关于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

实际情况，现制定此办法。 

一、 总则 

1.本办法所指的外国文教专家是指来校从事专业教学、科学

研究等以学术活动为目的的各类长、短期外国文教专家（包括外

籍语言类教师，但顺访外籍人员及合作办学项目外籍教师除外）

的统称（以下简称“外国专家”）。 

2.聘请外国专家要根据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切实开

展，以重点学科、重大科研项目及新兴学科建设为基础，坚持“以

我为主，择优选聘，用其所长，保证质量，重在成效”原则。接

待过程应热情友好，礼遇适度。 

3.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是学校外国专家的归口管理部门。未经

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代表学校对外做出任何承诺或签署协

议、合同等文件。 

二、 聘请程序 

1.学校对聘请外国专家实行项目制管理。凡申请由学校资助

的聘请外国专家项目，须由聘请单位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立项申

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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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申请。各单位统筹规划本单位下一年度聘请外国

专家计划。在接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年度聘请外国专家通知

后，组织本单位人员参照《项目指南》，填写《学校常规项

目》、《学校特色项目》、《教育部海外名师项目》等项目申请。

各单位汇总后，提交(文件电子版或短期引智项目管理系统)

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根据各单位提交的

项目申请制定学校年度总体计划，并根据教育部、国家外国

专家局下达的申报要求和截止日期组织申报。所有项目需经

教育部和外国专家局审批后执行。 

3.项目执行。聘请计划获批后，项目具体执行单位和执

行人应尽早与被聘请人商定来华时间、日程安排、邀请函办

理、工作内容、来华保险等事宜。被聘请人来华前 30 天，

项目执行人将项目执行计划(包括被聘请人简介或简历、护

照信息页复印件、联系方式、日程安排、经费预算；聘请长

期外国专家须提供被聘请人简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、护照信

息页复印件、无犯罪证明、健康证明及聘用单位与其草签工

作合同)送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需办理外交部授权单位邀

请函或外国人在华工作许可的项目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行

文报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审批。

如无特殊要求，短期外国专家的邀请函由项目执行单位负责

人签发。长期外国专家抵华后凭借有效签证和在华工作许

可，可在 15 天内办理专家证和长期居留证。项目执行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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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项目执行人应做好相关材料的收集与汇总，如专家工作现场

照片、聘请效益文字汇报材料等。 

4.项目总结与评估。项目执行完毕后，项目执行人须认真填

写《常规项目效益表》、《项目年度报告表》、《结项报告表》，并

在项目结束 15 天内送至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经评估通过后，核

销执行项目所发生的有关费用。 

三、聘请外国专家经费支出科目和标准 

1.支出科目： 

1）专家工薪； 

2）专家补贴； 

3）住宿费； 

4）国际旅费； 

5）城市间交通费（从出入境口岸往返北京的交通费）； 

2.支出标准及相关事宜： 

1）长期聘请外国专家来校工作均须正式签订合同或协议，

约定工作报酬，并以薪酬方式支付，支付金额以合同或协议约定

为准，不再支付除住宿以外的其他补贴。合同或协议须送国际交

流与合作处审核后，方能签订。 

2）《学校常规项目》邀请的短期外国专家在校期间，每天发

给被邀请人 1000 元人民币专家补贴，由其本人签领。该专家补

贴用于其在华期间除住宿以外的费用支出（包括餐费、市内交通

费、参观游览门票等支出）。补贴期限为在我校工作日数，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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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单次入境日起至出境日止的天数。发放专家补贴后，

不再发放薪酬。领取专家补贴时须提供中国海关出入境记录

复印件。 

3）《学校特色项目》、《教育部海外名师项目》邀请的外

国专家在校期间的费用支出（除住宿以外）可采取以薪酬方

式或发放专家补贴的方式支付，以薪酬方式支付的须签订正

式的合同或协议约定薪酬数额。在签订正式的合同或协议前

将草稿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。 

4）外国专家在校期间住宿费用每天不超过 700 元人民

币，凭有效发票和支出明细单据按专家实际住宿天数在标准

内据实报销。 

5）外籍语言类教师由学校在校内免费提供住房。 

6）长期租房的外国专家根据其实际居住天数，凭签订

的租赁合同及有效发票据实报销（长期租房合同须送国际交

流与合作处审核后，方能签订）。 

7）长期外国专家、《学校特色项目》、《教育部海外名师

项目》邀请的专家可提供国际旅费、城市间交通费（包括乘

坐飞机经济舱、轮船二等舱、火车软席含高铁动车一等座、

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、火车软卧）。 

8）短期外国专家来校（主要指学校常规项目），原则上

不提供来华往返国际机票。确有需要，须另行书面申请。 

9）外国专家的配偶及其随行子女在华费用自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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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）外国专家工薪及补贴发放应符合国家有关税法规定（依

法纳税）。 

四、经费管理 

1.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财务处是外国专家经费的归口管理部

门，负责外国专家经费的统筹安排，监督执行，并按照规定编报

决算。 

2.外国专家经费专款专用，设立专用账号。协助外国专家开

展工作的人员差旅及交通等费用不在专家经费列支。 

3.项目经费报销须由聘请单位现行垫付。项目结束后，经国

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人审核原始单据后，由项目负责人报财务处

核销。长期项目可视情况分批报销已发生的费用。 

4.各项目经费预计年底不能执行的，可在本校内调剂使用。 

五、附录 

1.聘请港、澳、台境外专家相关事宜可参考本办法执行。 

2.使用国家外国专家局经费的其他引智项目也按本规定执

行(不包括已有特定管理办法的引智项目)。 

3.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。 

 

     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

2016年 6月 13日 

 

北京林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 依申请公开  2016年 6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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